
  合同合同

编号： 11N7452468222024136002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昌吉市人民政府绿洲路街道办事处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新疆尚誉资产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责任公司五家渠分公司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
级 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“资产评估”项目-新疆尚誉资产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责

任公司五家渠分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“资产评估”项目-新疆尚誉资产房地产评估

测绘有限责任公司五家渠分公司 服务协议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服务一张网 “资产评估”项目-新疆尚誉资产

房地产评估测绘有限责任公司五家渠分公司 服务事宜，双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    

金额单位：元

  

序
号

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
采购数
量

计数单
位

成交单
价

小计

1 其他资产评估 - - 品牌: 1 项 2000.00 2000.00

合同总价（元） 2000.00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贰仟元整

 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   预付评估服务费 0 %，提交评估报告时全部付清。 

三、服务条款三、服务条款

 1、在评估工作执行过程中，坚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进行评估，认真执行有关法律和法规，对出具的《资产评估报
告》负相应的责任。

2、遵守职业道德，对甲方提供的内部资料和评估结果，严守秘密。

3、乙方有义务主动做好与其他中介机构的协调工作；乙方按约定时间内提交《资产评估报告》。若因甲方不能按规定时间
提供材料，乙方有权延长交付报告书时间。

4、在评估过程中，若因甲方原因提出重大更改，造成乙方返工，双方应另行协商，加收评估费用和延长出具《资产评估报
告》时间。

5、乙方不承担对被评估资产产权的界定责任。

 

     

  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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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

地址： 地址：

       

电话： 电话：

       

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家渠市兵团支行 
       

账号： 账号： 30715301040023762 
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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